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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教育儲蓄戶」補助標準           （附件一） 

照顧
對象 

補助項目 附繳證件 補助金額 備註 

 

低 

收 

入 

戶 

)  

證 

明 

文 

件 

 
(  

每學期學雜(註冊)費：學
生活動費、學生平安保險
費、電腦設備使用費、教
科書書籍費…等費用。 

低收入戶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本專戶補助每個
個案之學雜 (註
冊)費、代收代辦
費、學生午餐費每
學期總額以新台
幣陸仟元整為上
限。 

每學期代收代辦費：家長
會費、 

低收入戶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學生午餐費 低收入戶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教育生活費（畢業紀念
冊、畢業旅行、宿營…等
費用）。 

低收入戶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每 學 期 新 台 幣
4,000 元整為上
限。 

中 

低 

收 

入 

戶 

)  

證 

明 

文 

件 

(  

每學期學雜(註冊)費：學

生活動費、學生平安保險
費、電腦設備使用費、教
科書書籍費…等費用。 

中低收入戶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本專戶補助每個

個案之學雜 (註
冊)費、代收代辦
費、學生午餐費每
學期總額以新台
幣陸仟元整為上
限。 

每學期代收代辦費：家長
會費、 

中低收入戶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學生午餐費 中低收入戶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教育生活費（畢業紀念
冊、畢業旅行、宿營…等
費用）。 

中低收入戶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每 學 期 新 台 幣
4,000 元整為上
限。 

 

家 

庭 

突 

遭 

變 

故 

)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  

每學期學雜(註冊)費：學
生活動費、學生平安保險
費、電腦設備使用費、教

科書書籍費…等費用。 

相關證明文件或個
案導師提出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個案案件發生
事實，由導師向本
小組提出事實說

明，補助各案期限
俟事實原因消滅
截止。 

本專戶補助每
個個案之學雜(註
冊)費、代收代辦
費、學生午餐費每
學期總額以新台
幣捌仟元整為上
限。 

每學期代收代辦費：家長
會費、 

相關證明文件或個
案導師提出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學生午餐費 相關證明文件或個
案導師提出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教育生活費（畢業紀念
冊、畢業旅行、宿營…等

費用）。 

相關證明文件或個
案導師提出證明。 

繳費收據。 

實支實付。 每 學 期 新 台 幣
4,000 元整為上

限。 

急難補助費 相關證明文件或個
案導師提出證明。 

每學期補助個案
最高新台幣捌仟
元整 

 

特殊
個案 

其它經臺中市立東山高
級中學教育儲蓄戶管理
小組審核通過，條件足以
補助者。 

相關證明文件或個
案導師提出證明。 

每學期補助個案
最高新台幣捌仟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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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教育儲蓄專戶學生家訪紀錄暨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表示：申請人不需填寫。 

受補助姓名 年級班別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申請人（導師…） 

    
 

  

家 

庭 

狀 

況 

家長 
姓名   職業  

每月 
收入   電  話  

親屬 
稱謂 

 姓  名  存歿  年 齡 
健康 
狀況 

就學或就 
業狀況 

每月 
收入 

 居住 
 狀況 

附 繳 
證 件 

    正常 疾病    

殘障 

  □租屋 

□自有       

□借住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ˇ□殘障手冊 

□：_______ 

    正常 疾病  

殘障 
  

    正常 疾病  

殘障 
  

需
予
救
助
事
實 
概
述 

 申

請

人

審

查

評

語 

 

所
需
補
助
經
費 

□學雜費(需           元) 

□代收代辦費(需           元) 

□教育生活費(需           元) 

□午 餐 費(需           元) 

□急難補助費(需           元) 

□其他：            (需           元) 

需補助經費總額：(               )元 

導師簽章 ※註冊組長簽章 ※訓育組長簽章 

 

  

※教育儲蓄

專戶管理小

組審查結果 

□經查證符合本校教育儲蓄專戶補助資格，核定補助金額計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NT$              ) 

□列入個案公開募款，個案編號：(        ) 

□經查證未符合本校教育儲蓄專戶補助申領資格 

□                                            

※教 育 儲 蓄 專 戶 管 理 小 組 簽 名 處（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委員（家長會長） 委員（訓育組長） 委員（主任輔導教師） 總幹事（學務主任） 

召集人（校長）     


